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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權、路權與道路使用正當性 

湯儒彥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一順向無照駕車者與一逆向有照駕車者，於單行道上發生事故，兩者在事故

的法律歸責過程中，究竟熟是熟非？誰應為事故之結果負責？從前述的事實條件

觀之，事故雙方均具有違規之行為，但其在事故的歸責結果上，卻有著極大之差

異。其間之差異究竟自何而起？又應如何自法理上解釋其差異之形成？ 

以往在交通工程上或交通法規上，常見「路權」之討論，但對於「通行權」

及「道路使用正當性」之概念則相當模糊，造成許多路權歸屬與事故歸責上的爭

議。事實上，「通行權」是一種通行允許，「路權」則為基於該允許下，所建立起

保障用路人本身的法律概念，而「道路使用正當性」卻為保障社會法益或其他用

路人法益之法律規範，三者本質不同，當然，於歸責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亦不同。 

本研究嘗試自法律理論上，說明三者之內涵，釐清其間的本質差異，進而闡

述其在事故歸責之應用過程中，不同的適用前提要件與適用方式，對未來事故之

鑑定及裁判均有著相當之助益。 

一、 緒   論 

一順向無照駕車者與一逆向有照駕車者，於單行道上發生事故，兩者在事

故的法律歸責過程中，究竟熟是熟非？誰應為事故之結果負責？ 

根據前述的事實條件觀之，事故雙方均具有違規之前行為，惟依現行之客

觀歸責理論，事故之因果關係乃事故歸責的重要依據。而就該案而言，順向者固

可主張，無駕照非客觀所可窺知，若無其他客觀造成傷害之行為，無由單獨成立

客觀歸責之依據，更不可能為事故發生之必要原因；然，逆向者亦可主張，逆向

行駛雖為客觀事實，但其非憑空而降，順向者既已預先看見己車，則有互相迴避

或預防事故發生之能力，逆向行為同樣也不必然為事故發生之必要原因。雙方各

執一詞，似均言之成理，那麼，我們不禁要思索，整個交通法體係所要保障的法

益究竟為何？是交通秩序？是交通效率？是用路人生命財產？還是一個抽象的

法規權威？而我們又如何在每一個交通事故案件中，正確的援用交通法規條文，

使事故雙方同受公平、公正的法律對待？ 

事實上，上述案件，已觸及交通法理上相當重要之「路權」、「通行權」及

「道路使用正當性」等觀念，惜，我國交通法規在此方面之結構並不清晰，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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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的重要法律規範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但該法律以處罰為主文，

並非以通行方法，使用道路的權利、義務為依歸，導致雜亂無章，失去合理的邏

輯順序。因此，向三者內涵的釐清，應將有助於事故歸責之客觀公正。 

「路權」、「通行權」及「道路使用正當性」三者最大之不同，在於其所保

障之法益主體不同，因此，在歸責的過程中，各有其之援引前提要件，本文透過

此一體系之探討澄清，冀使交通法體系更為明確，使未來之法律歸責有所準據，

而不至浮爛或偏誤。 

二、 道路交通法規之本質 

事實上，目前道路交通法規條文幾乎均只在說明「行為犯」的處罰，至於

其是否構成實害，其實並非所問，至少並非是處罰之當時所問，導致交通法規於

制定時，並未清楚釐清各法規條文所保障之法益主體，也由於其保障之法益主體

混沌，使得後人在引用法規進行歸責時，無法很精準之應用，這也就是蔡中志君

所稱，我國道路交通法規係以處罰為主文之意涵。也因為如此，使得事故鑑定者

與裁判者，在依信賴原則援引違規行為歸責時，顯得雜亂而無準則，自由心證便

成了法庭上，侵害方與被害方，唯一所能企盼公理與正義實現的依據。 

道路交通法規與其他法律一樣，必然有其保障之主體或標的，否則浮濫的

加諸用路人限制或義務，基本上便已違反了法律之「比例原則」【2】，因此，道

路交通法規之條文規範，應必有其相對之法益保障主體，而該法益主體依性質可

概分為四： 

（1）國家社會法益 

基本上，國家社會法益是指比較抽象廣泛的國家社會利益，包括維護

整體交通系統之流暢與交通（社會）秩序的建立，另如交通環境污染的預

防、交通法威信之建立、少數涉及運輸業經營與公平競爭環境的建立…等，

亦都在其規範所要保護之法益中。現行之法規條文如，處罰條例第 13 條及

第 14 條之車牌標示要求、第 15 條之車牌正確使用…等，均是此類法益保

障之具體呈現。 

（2）預防一抽象之危險 

一般而言，處罰係在行為結束後，評價全部行為之動機，及所造成之

危害或結果嚴重程度，至少需在出現具體之危險情境後，始做歸責或處罰

之考慮，但在少數情形下，立法者為增加保障之周延性，擴大保障之範疇，

對於可能出現之危險亦加以限制預防，此即為立法者所擬制的一種危險，

或稱「抽象危險」，以有別於「具體危險」【6】。交通法體係中，存在有許

多此類型之抽象危險預防條文，如處罰條例第 19 條方向盤及煞車功能確

保、第 21 條汽車駕駛資格限制、酒醉或疲勞駕車…等均是。 

（3）保障用路人本身 



 3

用路人是交通系統中之主體，交通法規理應對其用路予以保障，惟目

前我國交通法規多僅規範駕駛人之遵守義務，對於權利內容部分欠缺說

明，因此一般乃沿用交通工程上的路權概念，作為保障之基礎，惟在法理

上仍需建立其較詳實之內涵，才可落實用路人的保障。其保障之方式，目

前均以對相對用路人之用路行為進行規範，進而間接建立起該用路人之用

路權利內涵，如處罰條例第 58 條 1 款保持安全跟車距離、第 5款不得插入

連貫之車隊中、第 45 條 9 款支線車讓幹線車、第 40 條不得超速行駛…等

均是。 

（4）保障相對之用路人 

道路系統除保障用路人個人外，亦需保障每位用路人之相對用路人的

法益，防止用路人創造一個不可容忍之危險予他人，導致他人生命、身體

或財產法益受到侵害，或使之陷入一可能之危險情境，其情形包括處罰條

例第 51 條坡道上放空檔行車、第 55 條隨意停車致遮蔽標誌、第 42 條不當

使用燈光…等均是。 

三、「通行權」與「道路使用正當性」 

「路權」為眾所熟知之用路概念。基本上，大家均可認同一個逆向行車者，

不具有路權之保障，但對於一個違規行駛於公車專用道上之小汽車，其身份上顯

有違規之問題，是否亦即不受路權之保障？則確有頗大的討論空間。 

「路權」是交通工程上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事故鑑定或裁判過程中，重要

的歸責依據。然，以往討論「路權」時，常將其與「道路使用正當性」相混淆，

造成許多路權歸屬之爭議。其實「路權」雖不具法律上所稱「權利」的實質意義

【3】，但確為一種權利的概念，其保障之法益主體為用路人本身，只要是用路人，

便一體適用，正如同人權之於社會生活一般，不分國籍、宗教、種族、性別，在

法律之前均受保障。因此，用路人在道路交通系統內，便為道路交通系統所應保

護的主體，受路權之保障，其他用路人非法律理由或其他正當因素，均不得侵害

之。 

而「道路使用正當性」則是一種遵守義務，一種戒命規範，一種用路人資格、

條件或用路方式之限制，其保障的法益主體為非用路人本身的其他用路人，或廣

泛的社會法益。換言之，法律為了保障其他善意的用路人，對於創造一法所不能

容忍的危險的人或車輛，或者是破壞整體交通秩序的人或車輛，必然須加以拘

束，以維整體社會之利益。 

因此，「路權」與「道路使用正當性」兩者本質不同，在歸責過程中扮演之

角色亦不相同。 

然，路權既是一種權利，則提供此一權利之依據為何？－－－「通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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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通行權」之內涵 

所謂「通行權」並非一種權利，而是道路所提供的通行允許，且該允許不限

對象，一體適用。換言之，道路基於規畫概念等因素，常允許或不允許車輛（或

行人）之通行，舉凡該允許不存在之路段，車輛（或行人）即不得通行該路段，

當然車輛即無由取得通行之路權。所以，通行權是道路提供之一種通行允許，路

權則為車輛（或使用人）基於該允許，透過法律賦予之形式所取得之通行使用權

利。是故，「通行權」係為車輛「路權」之基礎，道路必須先提供通行權，車輛

（或行人）才有路權得以取得。 

就文首案例而言，單行道上，道路並不提供逆向者之「通行權」，導致逆向

之車輛根本無路權得以取得（處罰條例 45 條 1 款），若以法律觀點觀之，「通行

權」的存在與否是一個法律因素，或是基於交通流暢目的，或是基於安全考慮因

素，或是基於其他社會因素，而不賦予通行允許，逆向者違背此一法律因素，創

造一個法所不能容忍的危險【4、5】，導致事故發生後，逆向者便常需為事故結

果負全部之責任。反之，順向者基於通行權之允許，可正當取得路權，受到路權

之保障，至於其身份上的暇疵，則應非在路權這部分來檢討，本文將於 3.2 節中

討論。 

又如，號誌化路口，綠燈代表通行允許，紅燈則代表通行不允許，當紅燈燈

號顯示時，通行權不存在，路權無由附麗（處罰條例 53 條），其違反規範而強行

通過者，勢將製造之一法所不容的危險，當然其本身必將不再受到法律之保障

【4、5】，此即為「通行權」與「路權」之關係。 

綜上所述，對於事故中討論用路人「路權」前，應先檢視「通行權」的存在

與否，後者為前者之前提要件，若不存在，則當事人將無由主張自身之路權。至

於無「通行權」與「路權」者，其用路雖不受保障，但生命、身體與財產法益仍

受民、刑、憲法所保障，故若存在遭受故意侵害之情形，將出現跨越交通法體系

之層次，直接進入刑事犯罪之故意問題【5】，其已非本文之探討範疇。 

3.2  「道路使用正當性」之內涵 

所謂「道路使用正當性」，則指道路主管機關基於促進道路車流運行效率或

行車安全，對特定之用路人資格、車種或駕駛行為…等，所做之管制或限制。其

依管制或限制之內容，與保障之法益對象不同，又可區分為：主觀的「身份條件

該當性」及客觀的「使用方法正確性」兩種： 

（一）「身份條件該當性」 

在今日之高速時代，運具之速度顯著提升，對生命之威脅則相對增

加，因此，交通系統本身即為一具危險性之系統，但考量整體社會之進步

繁榮，該危險相對於其所創造之效益，成為不得不接受之「可容忍危險」

【5】。然為降低其危險性，或提昇其效率，創造更大的使用效益，法律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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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其使用者，包括用路人與運具車輛，於一般狀況下或特定狀況下，須

具有一定或特定的資格條件，始可參與該系統活動，此即為「身份條件該

當性」。 

根據上述概念可知，「身份條件該當性」所保障者或創造者，其實是

一種抽象的社會法益；所預防者，則可說是立法者所擬制的一種抽象危

險。前者如公車專用道，限制使用人資格，目的在提升整體交通系統之社

會效益；後者如駕駛人駕照或車輛行照，旨在避免危險的增加，換言之，

其資格條件限制，其實並不能保證該用路人或車輛，即具有超人的技術水

準，或毫無機械上之暇疵，當然也不能證明不具該資格條件者，必然不具

駕駛能力，或已含機械暇疵，只是考量整體系統之利益，而對用路人或運

具加以拘束限制，期能更確保系統之安全，其性質有如刑法中部分之公共

危險罪責概念【6】。 

「身份條件該當性」依據其所規範之內容、對象，又可分為：「車輛

身份條件該當性」與「使用人身份條件該當性」， 

1、「車輛身份條件該當性」：包括處罰條例第十二條至二十條、二十

九條、三十條…等之車輛有效行車執照、機件狀態、載重…等，

及其他針對運具車輛身份條件所為之非安全性的交通管理措

施，如公車專用道…等。 

2、「使用人身份條件該當性」：包括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至二十六

條、三十一條、三十四條至三十七條…等道路使用人之有效駕駛

執照、年齡、精神狀態、犯罪前科…等。 

當「車輛身份條件」與「使用人身份條件」，與道路管制或限制措施

之內涵相符時，「身份條件該當性」始成立，反之，則成立身份條件不該

當，需受行政罰之處罰。但無論「身份條件該當性」是否吻合，均應不影

響該用路人於道路上之路權取得，亦即是其雖有違規行為，但在道路上仍

應受同等之路權保障，任何人不可恣意侵害之。 

（二）「使用方法正確性」 

「使用方法正確性」指的是，用路人使用道路之方法或駕駛方式，其

所保障之法益依對象，又可分為：相對用路人之生命、身體與財產法益，

及其他社會法益。 

前者乃指由於用路人不適當的用路方式，將可能創造一個增加風險之

道路交通環境，危及他人之安全，形成法規範中不受允許之行為，而需加

以規範。包括：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處罰條例 42 條）、獨輪行駛或蛇行（處

罰條例 43 條）、坡道蛇行或放空檔（處罰條例 51 條）、不依規定停車（處

罰條例 55 條、56 條）、遇紅燈不聯貫停車（處罰條例 58 條 2 款）、路口內

停車（處罰條例 58 條 3 款）、事故或故障車未移至路邊（處罰條例 5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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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條 2 款）、其他不依規定事項（處罰條例 60 條 1~3 款）等。 

後者則指用路人之行為侵害廣義之社會法益，包括：違規攬客營運（處

罰條例 38 條）、不依規定鳴按喇叭（處罰條例 41 條）…等，其破壞的是一

個道路秩序、環境噪音污染…等屬廣泛性的社會法益。 

由上可知，「使用方法正確性」所保障之法益主體，主要為不特定之其

他用路人，少數狀況則為保障廣義社會法益，因此，違反「使用方法正確

性」將影響行政罰之成立與否，及民、刑法中之違反保護第三人法律（民

184 條 2 項）、防止危險發生義務（刑 15 條）及其他信賴原則之適用問題，

卻不影響行為者之路權取得。 

綜前所述，「道路使用正當性」保障之法益均非用路人本身，因此，縱然行

為人出現不正當的道路使用情形，應受相關法令約制處罰，但其於該道路上仍受

路權原則之保障。舉例而言，機車或小汽車行駛於公車專用道上，雖其身份與該

交通管制措施不合，基於維護交通系統之秩序與效率，應對其施行行政處罰（處

罰條例 45 條 13 款），但其於行駛過程，仍擁有應有之路權，並不因其身份條件

不該當而喪失路權，其他車輛亦不可無視其存在，而任意侵犯其路權，其更得以

本於路權之原則，對抗對己身之不當侵害。然而，與「通行權」很大之不同是，

「道路使用正當性」並不是路權取得之基礎，因此，此種主觀之道路使用不正當，

不妨礙其路權之取得，其於該道路上之行車，仍受路權原則之保障。 

四、路權內涵與理論 

道路因其資源有限，且為共公眾使用之公共財，故基於管理者維護交通秩

序，與每位道路使用者權益之觀點，道路管理者需對道路之使用對象、使用先後

等關係進行規範，於是而有道路使用權分配結果的出現【7、8、9、10】。而道路

使用權之分配方式，有其一定之原則與常規，或根據交通工程原理，或根據現行

法律原則，少數則為習慣或創意的結果，其中大體均已轉化而為現行各種交通安

全法規，及道路現場之各項交通管理或管制措施。 

4.1  路權之內涵與定義 

所謂「路權」，係指人（或車）使用道路（或通行道路）之權利【9】。舉凡

未獲此權利者，在該時空下使用或通過該道路，其生命、身體或財產等法益，將

不受法律之相關保障，甚至即便未發生事故，亦需受到法律之責罰。 

然而，「路權」是一種抽象的權利概念，與一般法律上所稱之「權利」，在

本質上略有不同。後者受法律之明確保障，當其受侵害時，被侵害者除得據以提

出主張對抗侵害者外，更有相當之救濟管道，以落實保障之實現【3】。反之，前

者則為一種「準權利」概念，其受侵害方必須在實際發生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

或財產等法益受到實質損害並發生結果時，路權始具有法律上之實質意義，可成

為法律上主張的內容，而非在「路權」始受侵害之時，當事人即可立即主張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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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受害，要求排除侵害或損害賠償。 

「路權」雖有信賴原則為其法律立論基礎，但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更不可

能無限延伸。舉例而言，一個幹道直行尚未通過路口之車輛，是無法主張其對下

游其他各路口之「路權」的，因此，當超越某一距離範圍以外時，其對相對人之

侵入車道行為，將不能再解釋為侵入路權，亦不能再成為路權主張或法律歸責之

依據。果如前述，則「路權」的範圍究應界定為何？才可使路權持有人獲得應有

之保障，並維護道路交通之暢行目的。 

「路權」的範圍應自交通工程之觀點加以分析，並自合理之人類用路與駕駛

行為中，用路人「能注意」的能力範圍加以探討，對凡超越此範圍者，即不應再

課以注意義務，及預防危險之義務，始可使「路權」之概念，合於一般民刑法之

基本理論。 

所謂「路權」之範圍，依據道路設計原理【11】及交通法規【12、13】應定

義為：「左右以車道範圍為限（處罰條例 45 條 2 款、4 款、12 款）；前方以該車

最短停車視距（公路路線設計規範第 3.3 節）或安全跟車距離（處罰條例 58 條

1 款）為限（見圖一、圖二）；後方則以車身尾部為限。」 

（一） 左右以車道範圍為限 

在交通工程上，自 Greenshield 建立車流理論以來，車道一直為車

流分析之基礎，車輛則係依循車道以線性跟車方式運動前進。而在法規

上，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0 條第 2 款、第 4 款及第 12 款，

車輛行車應遵循車道而行。因此，路權之左右範圍，應以車道之範圍為限。 

（二） 前方以該車最短停車視距或安全跟車距離為限 

（1）就首車或單車而言： 

公路幾合設計中最短停車視距之設計，乃考慮駕駛人自發現前方路

況有危險，至車輛緊急煞停之最短所需停車距離【11】，根據交通工程

理論，於此距離內突入之事物，駕駛人實無能力及時反應，並採取適當

之措施迴避。因此，基於「法律不能責人所不能」之原則【14】，該距

離應劃定為該車之路權範圍，他人不可任意侵入，如此才可確保該車之

行車權益。 

（2）就從車而言： 

對車隊中之從車，安全跟車距離為其因應前車緊急煞車，避免追撞

之最短距離【15】，因此，在此範圍內突入之事物，原則上亦非其能採

取適當措施加以迴避的，故應加以保障，使為該車路權之範圍。 

（三） 後方則以車身尾部為限 

原則上，路權之目的在保障車輛的行進，維持交通系統順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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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後方之路權保障，並無太大意義，故車輛後方之路權應以車身尾部為

限。 

行人之路權，因現今交通理論中，人行道並無車道化之概念，因此除前後路

權範圍仍準上述原則劃定外，左右則以人身為範圍。惟，因行人步行速率低，故

可簡化，直接認定該行人所處之空間為其路權範圍。 

 

 

 

 

 

 

 

 

圖一  單車或車隊首車行進時之前方路權範圍 

 

 

 

 

 

 

圖二  車隊從車行進時之前方路權範圍 

4.2  路權特有原則 

路權之確立係判定責任之重要線索，以往相關文獻及實務工作者，均以路

權優先順序【7、8、9、10、16、17】，做為路權理論之結構，路權本質上係「共

有」，相關用路人之差異，則在優先順序之間，此殆肇因於道路交通法規之用語

使然，如，「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安規則 102 條 2 款）。惟，此路權共有

概念，常導致路權歸屬不明，當談及各方所佔之法律地位時，易生混淆。 

根據前述，路權持有之車輛（或人）既具有對抗其他人之法律地位，凡對

其路權不當侵害，且造成路權持有人（或車）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之損失者，均

 

 

 

反應時間

所需距離

 

煞停距離

最短停車視距

A 車路權範圍

A

安全跟車距離 

（反應時間所需距離）

A 車路權範圍

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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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起損害或侵害之民、刑事責任。因此，在一定時空下，路權只能歸屬一方，

一旦一方取得路權，則其他人不再可以取得該時空之路權，直俟前一路權持有者

之路權範圍脫離該地點，該時空之路權歸屬懸虛時，另一方始可有效取得該時空

之路權，是以為道路路權在一地點或在一特定時空下，其路權之歸屬應以單一使

用者為原則，以兩人（或車）以上共同持有為例外。 

4.3  路權內容之變異 

基於道路資源有限，為使有限之資源達到流暢交通之目標，路權在特殊之

道路或交通狀況下，其範圍或內容必須作一些調整與改變，其變異的方式包括： 

（一）路權限縮 

所謂「路權限縮」，係指用路人之路權，在特殊情形下遭到縮減。如，

具「停」、「讓」標誌或標線路口之車輛（設置規則 58 條、59 條）、支道

車輛（處罰條例 45 條 9 款）、「閃光紅燈」路口之車輛（設置規則 211 條

2 款）、狹峻坡道上之下坡車或後到之一方（處罰條例 46 條 2 款）…等。 

（二）路權擴張 

為有效保障用路人安全，或促進交通之暢行，在少數狀況下，須將

路權適度予以擴張，但通常其相對之用路人，會出現路權限縮或路權取消

之情形。路權擴張之情形包括：行人行走於無行車管制號誌之人行穿越道

上，其路權一次擴張及於整段人行穿越道，以保障行人之用路（處罰條例

44 條 2 款後段）（見圖三）…等。 

 

 

 

 

    

 

 

 

圖三  行人行走於無行車管制號誌之人行穿越道上的路權擴張 

（三）路權共用 

指同時有兩者以上之用路人共同使用同一道路空間，形成路權共

有。「路權共用」原非路權法理上之樂見，卻為日常交通行為中存在之事

實，例如，雙向單車道公路上之對向兩車；汽機車混合車道上之並行機、

行人穿越道上，行人路

權一次擴張及於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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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無路肩或人行道之公路上，並行的行人與車輛…等，都必然出現路

權共用之現象。 

（四）路權取消 

「路權取消」係當道路交通系統顯可預見其危險之發生時，必須強

行制止用路人或車輛進行該類之行為，故有路權取消而使其成為歸責之唯

一對象，進而防止駕駛人進行該類行為。典型之情形如，平交道上停車（處

罰條例 54 條 1 款、3款）…等。 

（五）路權降等 

當道路條件變得惡劣，或大量行人出現，車輛成為侵（加）害方之

可能性大幅增加時，必須調整車輛之路權保障程度，以增加相對用路人之

保障，而將原有之有效保障路權，變更為相對性的保障性質，增加用路人

之注意義務，並要求其負起完全之注意及防止危險結果發生之義務。 

典型之路權降等情形包括：工廠、學校、醫院、車站、會堂、娛樂、

展覽、競技等場所出入口（處罰條例 44 條 4 款）；雨霧視線不清、道路上

臨時發生障礙（處罰條例 44 條 6 款）；鐵路平交道、不良道路交會點（處

罰條例 44 條 7 款）…等。 

（六）路權擬制 

或為達到緊急救難目的，或為配合實際生活上車輛操作之需要，在

特殊情形下，同意對原本無路權者，賦予一個路權，稱為「路權擬制」。

其情形包括：緊急救難車輛之逆向行駛（刑法阻卻違法行為）、倒車行為

（處罰條例 50 條 2 款）等。 

四、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綜合前文所述，我國道路交通法規內容，多僅在規範用路人之遵守義務，

而缺乏說明其權利之內容，導致路權概念尚需奠基於信賴原則法理，始建立其理

論之內涵。惟，根據民國 84 年最高法院台上字第 5360 號判例之內容，明確要求

信賴原則之適用，必須為「汽車駕駛人對於防止危險發生之相關交通法令之規

定，業已遵守，並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以防止危險發生，使可信賴他人亦能遵守

交通規則，並盡同等注意義務，若因此而發生交通事故，方得以信賴原則為由免

除過失責任。」 

鑑此，有效釐清交通法規條文之屬性內容，將有助釐清所謂「防止危險發

生之相關法令」的內涵，及信賴原則之正確合理運用，使用路人獲得充分合理之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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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權」、「路權」與「道路使用正當性」為交通法規中相當重要之概念，

其中「通行權」是道路主管機關所提供的道路通行允許，依據此一允許，用路人

始能有效取得路權。「路權」保障之法益主體為用路人本身之生命、身體與財產

法益，因此，其保障不因用路人或車輛之身份條件內容而有差異。 

「道路使用正當性」則又分為「身份條件該當性」與「使用方法正確性」，

前者所構建的是一個社會秩序及立法者所擬制的抽象危險，是一種社會法益或社

會秩序；後者主要則在保障其他相對用路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法益。三者保障

之內涵不同。而在法律歸責的過程中，須視所違反規範保障的法益主體，是否與

事故當事人之受侵害法益一致，才可成為歸責的依據。如此，始可避免法律條文

或法理之錯誤引用，造成裁判結果出現偏誤。 

4.2  建議 

本文雖釐清「通行權」、「路權」與「道路使用正當性」之內容，有助於整

體交通法體係概念上的釐清，但「路權」理論仍為實際事故應用中的重要依據，

其詳細之內容，仍待後續在學理探討上，更進一步的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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